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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造成生命或財產損失，同時衍生相當大的社會成

本與代價，為降低事故發生，本府相關局處戮力於工程、教育及執法等

3E 策略，透過各方面改善減少本市交通事故，達到人本綠運輸之友善環

境與永續發展之目的。 

    本報告蒐集本市 108 年交通事故資料並分析事故特性，作為相關局

處研擬改善措施之參考依據，108 年交通事故分析特性摘述如下： 

一、 108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30 人；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

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最多(29 人，22.3%)；主要肇事原因為

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不明原因肇事」及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。 

二、 108年共發生 4萬 603件交通事故，較 107年增加 2,753件(7.3%)，

其中 A1 類事故增加 11 件(15.3%)， A2 類事故增加 840 件 (3.8%)；

死亡人數 83 人較 107 年增加 7 人(9.2%)，受傷人數增加 1,101 人

(3.9%)。 

三、 108 年共發生 90 件酒駕事故，較 107 年增加 13 件(17%)，死亡

人數減少 2 人(-67%)，造成 1 人死亡、68 人受傷。 

四、 交通事故發生時段主要集中於上、下午尖峰，其中 A1 類事故多

發生於上午尖峰及下午尖峰。整體而言，事故發生時段與 107 年

無明顯差異。 

五、 分析交通事故發生位置及變化，以南港區減少 106 件(-6.9%)最

多，其次為北投區減少 96 件(-2.8%)，另大同區增加 533 件(25.2%)

為最多，其次為大安區 467 件(12.9%)。 

六、 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，分別為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依規定

讓車」、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。 



七、 108 年 10 月至 12 月機車外送平台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共發生

333 件，造成 1 人死亡、365 人受傷；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233

人(1 人死亡、232 人受傷)，其中 30-39 歲青壯年外送員傷亡 74

人（約占 31.8%）最多、18-25 歲傷亡 72 人(約占 31.3%)次之。 

八、 108 年 10 至 12 月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

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(車)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、

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。 

九、 交通事故傷亡車種，仍以機車為主，行人次之；其中，機車傷亡

以 18-25 歲青年族群為主(34%)；行人傷亡則集中在 65 歲以上年

長者(36%)。 

十、 各車種肇事原因(除自行車與行人以外)均以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

及「未依規定讓車」為主，顯示駕駛人對於路權觀念仍不清楚，

容易造成事故發生；另自行車與行人事故肇因則以「左轉彎未依

規定」及「未依規定穿越道路」為主。 

108 年交通事故分析結果顯示，整體事故傷亡人數呈現上升趨勢，其中

酒駕事故仍造成 1 人死亡，68 人受傷，應持續加強辦理相關宣導及取締

勤務，杜絕酒後駕車行為。此外，機車為交通事故主要傷亡車種，以 18-

25 歲族群尤甚，應持續宣導正確用路觀念、機車安駕觀念及取締違規。

另行人自身違規行為甚多，仍需透過長期宣導及配合警方勸導取締，方

能導正行人貪圖方便心態。至大型車駕駛應加強車輛體型認知，注意內

輪差行駛軌跡，小型車應在經過路口時，加強確認行穿線上是否有行人

或自行車通過，於轉彎或變換車道時，禮讓直行車先行後再行動作。另

近年本市亦配合交通部推廣「路口慢看停」駕駛觀念，提醒駕駛人開車、

騎車，接近路口務必減「慢」速度，擺頭左右察「看」有無人車，禮讓

斑馬線上的行人先「行」，以建立全國性新駕駛文化運動，改善路口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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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108 年交通事故概況 

一、 30 日死亡事故類型分析 

(一) 本市 108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30 人，較前 3 年平均 133 人，

減少 3 人，如表 1 所示，而統計 108 年 30 日死亡各年齡層人數，以

65 歲年長者 51 人為最多(39.2%)，18-25 歲 19 人次之(14.6%)，而前

3 年平均比較，以 40-49 歲增加 5 人為最多，年輕族群（18-25 歲）增

加 3 人次之，30-39 歲增加 2 人再次之，其餘年齡層均有降低，其中

以 65 歲以上減少 6 人最多，另除 106 年年輕族群死亡峰態消失，當

年度 30 日死亡人數下降幅度較大外，臺北市 30 日內死亡人數呈現歷

年下降趨勢。 

表 1_交通事故 30日死亡各年齡層人數統計表 

年齡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前 3 年平均 增減數 增減率 

17 歲以下 1 5 5 3 4 -1 -18% 

18-25 歲 29 5 15 19 16 3 16% 

26-29 歲 11 4 4 6 6 0 -5% 

30-39 歲 9 4 11 10 8 2 25% 

40-49 歲 11 13 9 16 11 5 45% 

50-59 歲 17 20 18 16 18 -2 -13% 

60-64 歲 14 7 16 9 12 -3 -27% 

65 歲以上 64 48 59 51 57 -6 -11% 

總計 156 106 137 130 133 -3 -2% 

單位：人數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（109.3.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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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市 30 日死亡之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如表 2，108 年以 65 歲以上年

長者行人最多(29 人，22.3%)，18-25 歲機車騎士次之(16 人，12.3%)，

40-49 歲及 65 歲以上年長者之機車騎士再次之(各 10 人，7.7%)；而

108 年與前 3 年比較，以 65 歲以上行人減少 8 人最多；另 40-49 歲機

車增加 3 人為最多。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與 18-25 歲機車騎士為臺北

市 30 日死亡中人數較多之族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 

 

表 2_30日死亡車種與年齡比較表 

 

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05

年 

106

年 

107

年 

108

年 

17歲以下 0 0 1 0 0 2 2 1 0 0 0 0 0 2 1 0 0 0 0 0 1 1 1 2 

18-25歲 0 0 0 1 24 5 14 16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4 0 1 1 

26-29歲 1 0 0 0 8 3 2 5 0 0 0 1 2 0 1 0 0 0 0 0 0 1 1 0 

30-39歲 2 0 1 1 5 4 9 7 0 0 0 1 2 0 0 1 0 0 0 0 0 0 1 0 

40-49歲 0 2 1 2 7 8 6 10 1 0 0 2 2 3 0 1 0 0 1 0 1 0 1 1 

50-59歲 1 4 3 2 11 7 9 6 1 3 1 2 2 6 4 4 0 0 0 0 2 0 1 2 

60-64歲 1 0 2 0 8 5 8 3 2 2 0 1 2 0 6 5 0 0 0 0 1 0 0 0 

65歲以上 1 2 2 0 11 11 11 10 5 3 5 7 42 30 39 29 2 0 0 1 3 2 2 4 

總計 6 8 10 6 74 45 61 58 9 8 6 14 53 41 51 41 2 0 1 1 12 4 8 10 
單位：人數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（109.3.9） 

註 1：其他車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。 

註 2：其他人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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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_30日死亡車種與年齡比較表（續） 
 

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前 3年 

平均 

108年

增減數 

增減率 

17歲以下 0.3 -0.3 -100% 1.3 -0.3 -25% 0.0 0.0 - 1.0 -1.0 -100% 0.0 0.0 - 1.0 1.0 100% 

18-25歲 0.0 1.0 - 14.3 1.7 12% 0.0 0.0 - 0.3 0.7 200% 0.0 0.0 - 1.7 -0.7 -40% 

26-29歲 0.3 -0.3 -100% 4.3 0.7 15% 0.0 1.0 - 1.0 -1.0 -100% 0.0 0.0 - 0.7 -0.7 -100% 

30-39歲 1.0 0.0 0% 6.0 1.0 17% 0.0 1.0 - 0.7 0.3 50% 0.0 0.0 - 0.3 -0.3 -100% 

40-49歲 1.0 1.0 100% 7.0 3.0 43% 0.3 1.7 500% 1.7 -0.7 -40% 0.3 -0.3 -100% 0.7 0.3 50% 

50-59歲 2.7 -0.7 -25% 9.0 -3.0 -33% 1.7 0.3 20% 4.0 0.0 0% 0.0 0.0 - 1.0 1.0 100% 

60-64歲 1.0 -1.0 -100% 7.0 -4.0 -57% 1.3 -0.3 -25% 2.7 2.3 88% 0.0 0.0 - 0.3 -0.3 -100% 

65歲以上 1.7 -1.7 -100% 11.0 -1.0 -9% 4.3 2.7 62% 37.0 -8.0 -22% 0.7 0.3 50% 2.3 1.7 71% 

總計 8.0 -2.0 -25% 60.0 -2.0 -3% 7.7 6.3 83% 48.3 -7.3 -15% 1.0 0.0 0% 8.0 2.0 25% 

單位：人數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（109.3.9） 

註 1：其他車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 

   分類者。 

註 2：其他人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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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30 日死亡事故主要肇事原因如表 4 所示，108 年以「未注意車前狀

況」為最多，「不明原因肇事」次之，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再次之；

與前 3 年平均比較，以「車輛駕駛人-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減少 6 件

為最多，「搶越行人穿越道」減少 5.7 件次之；另以「未注意車前狀

況」增加 4.3 件為最多。顯示車輛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情形需加強

改善，應加強宣導駕駛人自身安全觀念、正確駕駛行為及提升民眾駕

駛汽機車時保持注意力。 

表 4_30日死亡事故主要肇因統計表 

案件主要肇因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
前 3 年

平均 
增減數 

增減 

比例 

未注意車前狀況 34 29 23 33 28.7 4.3 15% 

不明原因肇事 33 21 27 30 27.0 3.0 11% 

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4 7 9 14 10.0 4.0 40% 

搶越行人穿越道 15 13 19 10 15.7 -5.7 -36% 

未依規定讓車 8 8 4 7 6.7 0.3 5% 

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16 6 8 7 10.0 -3.0 -30% 

左轉彎未依規定 7 3 2 5 4.0 1.0 25% 

超速失控 1 1 8 5 3.3 1.7 50% 

右轉彎未依規定 1 1 3 4 1.7 2.3 140%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4 2 2 3 2.7 0.3 13% 

迴轉未依規定 1 0 5 2 2.0 0.0 0% 
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(人)安全 0 0 0 2 0.0 2.0 - 

車輛駕駛人-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8 4 12 2 8.0 -6.0 -75% 

橫越道路不慎 0 0 0 1 0.0 1.0 - 

倒車未依規定 2 0 1 1 1.0 0.0 0% 

酒醉(後)駕駛失控 2 2 3 1 2.3 -1.3 -57% 

疲勞(患病)駕駛失控 0 0 0 1 0.0 1.0 - 

違反特定標誌(線)禁制 1 2 1 1 1.3 -0.3 -25% 

非車輛駕駛人-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3 1 2 1 2.0 -1.0 -50% 

違規超車 1 0 0 0 0.3 -0.3 -100% 

未依規定減速 0 1 0 0 0.3 -0.3 -100% 

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0 1 1 0 0.7 -0.7 -100% 

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 1 3 0 1.7 -1.7 -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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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1 0 0 0 0.3 -0.3 -100% 

貨物超長、寬、高而肇事 1 0 0 0 0.3 -0.3 -100% 

違規停車或暫停不當而肇事 0 1 0 0 0.3 -0.3 -100% 

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1 0 1 0 0.7 -0.7 -100% 

煞車失靈 0 0 0 0 0.0 0.0 - 

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、地下

道、天橋而穿越道路 

2 1 3 0 2.0 -2.0 -100% 

在路上工作未設適當標識 0 1 0 0 0.3 -0.3 -100% 

總計 157 106 137 130 133.3 -3.3 -3% 

單位：件數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道路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 

二、 事故件數暨傷亡人數 

(一) 本市 108 年共發生 4 萬 603 件交通事故，較 107 年增加 2,753 件

(+7.3%)，其中 A2 類事故件數增加 840 件(+3.8%)，A3 類事故件數增

加 1,902 件(+12.0%)；而死亡人數方面，108 年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

數計 83 人，較 107 年增加 7 人(+9.2%)；受傷人數計 2 萬 9,405 人，

則較 107 年增加 1,101 人(+3. 9%)，詳表 5。 

表 5_臺北市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統計 

年  別 

主     要     分     類 

總     計 A1 類 A2 類 A3 類 

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件數 受傷人數 件數 

(件) (人) (人) (件) (人) (人) (件) (人) (件) 

104 年 36,875  84  28,500  84  84  38  21,466  28,462  15,325  

105 年 38,872 89 29,190 88 89 36 22,504 29,154 16,280 

106 年 37,690 65 28,773 61 65 39 22,152 28,734 15,477 

107 年 37,850 76 28,304 72 76 36 21,881 28,268 15,897 

108 年 40,603 83 29,405 83 83 43 22,721 29,362 17,799 

108 年較 107

年增減數 
2,753 7 1,101 11 7 7 840 1,094 1,902 

108 年較 107

年增減比例 
7.3% 9.2% 3.9% 15.3% 9.2% 19.4% 3.8% 3.9% 12.0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(二) 分析近年交通事故趨勢，在整體事故件數方面，108 年 4 萬 603 件(近

年最高)較 107 年 3 萬 7,850 件增加 2,753 件(+7.3%) (如圖 1)；在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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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人數方面，105 年為 89 人(近年最高)，106 年為 65 人(歷年最低)， 

108 年為 83 人，較 107 年 76 人增加 7 人(+9.2%) (如圖 2)；在受傷人

數方面， 108 年則較 107 年增加 1,101 人(+3.9%) (如圖 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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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件數統計 

 
圖 2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統計 

 
圖 3_近 4 年臺北市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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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酒後駕車交通事故 

(一) 依內政部警政署定義，酒後駕車係第一當事人之肇事原因為酒後駕

車失控者；其中第一當事人係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重者。本市 108 年

共發生 90 件酒駕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68 人受傷；相較 107 年增加

13 件事故(+17%)，死亡人數減少 2 人(-67%)，受傷人數增加 4 人

(+6%)，詳表 6。 

(二) 統計顯示，近年酒駕傷亡人數以 102 年最多(死亡 4 人、受傷 108 人)

並已逐年下降，108 年傷亡人數與 107 年相同，事故件數自 103 年起

亦逐年下降，惟 108 年事故件數又較 107 年上升 13 件事故(+17%)。 

表 6_近 7 年臺北市酒駕事故件數暨傷亡人數統計 

事故數 

年 別 

事  故  件  數 
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

總  計 A1 A2 A3 

102 年 122 4 89 29 4 108 

103 年 125 3 83 39 3 108 

104 年 116 1 64 51 1 86 

105 年 110 2 67 41 2 73 

106 年 92 2 62 28 2 72 

107 年 77 2 48 27 3 64 

108 年 90 1 61 27 1 68 

108 年較 107

年增減數 
13 -1 13 0 -2 4 

108 年較 107

年增減比例 
17% -50% 27% 0% -67% 6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四、 交通事故發生時段 

(一) 108 年事故發生時段分布 

108 年整體交通事故主要發生於 8-10 時、16-18 時及 18-20 時(上、下

午尖峰)；A1 類事故主要發生於 6-8 時及 18-20 時(上、下午尖峰)；

A2 類事故則集中於上午 8 時至晚上 20 時；A3 類事故亦集中於上午

8 時至晚上 20 時，詳表 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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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_臺北市 108 年交通事故時段分布 

時   段 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

00-02 時 2% 7% 2% 2% 

02-04 時 1% 4% 1% 1% 

04-06 時 1% 6% 1% 1% 

06-08 時 6% 17% 7% 5% 

08-10 時 14% 10% 15% 13% 

10-12 時 11% 7% 12% 11% 

12-14 時 11% 5% 11% 12% 

14-16 時 11% 11% 10% 13% 

16-18 時 13% 5% 12% 14% 

18-20 時 14% 18% 12% 16% 

20-22 時 8% 8% 8% 8% 

22-24 時 6% 2% 7% 5% 

總   計 100% 100% 100% 100% 

      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(二) 108 年與 107 年比較 

比較 108 年與 107 年(詳表 8)之事故發生時段變化，整體事故之時間

分布相似，仍集中於 8-10 時、16-18 時及 18-20 時；A1 類事故時間

分布略有移轉，上午尖峰時段(6-8時)及下午尖峰(18-20時)略有增加；

至 A2、A3 事故之時間分布則無明顯變化。 

表 8_臺北市 108 年及 107 年交通事故時段分布 

時   段 
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

107年 108 年 107年 108 年 107年 108 年 107年 108 年 

00-02 時 2% 2% 4% 7% 3% 2% 2% 2% 

02-04 時 1% 1% 4% 4% 1% 1% 1% 1% 

04-06 時 1% 1% 11% 6% 1% 1% 1% 1% 

06-08 時 6% 6% 10% 17% 7% 7% 5% 5% 

08-10 時 15% 14% 14% 10% 16% 15% 13% 13% 

10-12 時 12% 11% 8% 7% 12% 12% 12% 11% 

12-14 時 11% 11% 8% 5% 11% 11% 11% 12% 

14-16 時 12% 11% 7% 11% 11% 10% 13% 13% 

16-18 時 13% 13% 10% 5% 13% 12% 14% 14% 

18-20 時 13% 14% 7% 18% 12% 12% 15% 16% 

20-22 時 8% 8% 6% 8% 8% 8% 8% 8% 

22-24 時 6% 6% 11% 2% 6% 7% 5% 5% 

總   計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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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交通事故發生地點 

(一) 事故位置分布 

1. 108 年交通事故發生於路口計 1 萬 3,471 件，較 107 年增加 541 件

(4.2%)；發生於路段計 8,875 件，較 107 年增加 233 件(2.7%)，詳

表 9。 

表 9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事故位置 

 路口 路段 其他地點 未登載 總   計 

107 年 12,930 8,642 463 15,815 37,850 

108 年 13,471 8,875 495 17,762 40,603 

增減數 541 233 32 1,947 2,753 

增減比例 4.2% 2.7% 6.9% 12.3% 7.3% 

單位：件數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 

1.其他地點包含路坡、涵洞、圓環、廣場、橋梁及交流道等。 

2.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針對 A3 類事故之發生位置未註記或雙方已達成和解(息事案件)。 

2. 108 年路口件數占總件數之比例約為 33%、路段件數占總件數之

比例約為 22%，與 107 年之比例無明顯差異(如圖 4)。 

 
圖 4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事故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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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行政區分布 

1. 依行政區分析 108 年事故件數顯示，中山區發生 5,699 件最多，中

正區為 4,374 件次之，內湖區為 4,126 件再次之，事故件數最少者

為南港區，發生 1,436 件(詳表 10)。然而各行政區之道路環境不同、

土地使用型態亦有所差異，故交通事故件數也有顯著落差。 

表 10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行政區 

  107 年 108 年 增減數 增減比例 

大同 2,112 2,645 533 25.2% 

萬華 1,944 2,166 222 11.4% 

中山 5,381 5,699 318 5.9% 

大安 3,608 4,075 467 12.9% 

中正 4,024 4,374 350 8.7% 

松山 2,163 2,272 109 5.0% 

信義 3,503 3,786 283 8.1% 

士林 3,170 3,355 185 5.8% 

北投 3,406 3,310 -96 -2.8% 

文山 3,020 3,359 339 11.2% 

南港 1,542 1,436 -106 -6.9% 

內湖 3,977 4,126 149 3.7% 

總   計 37,850 40,603 2,753 7.3% 

     單位：件數 

   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2. 比較各行政區之增減狀況，北投區及南港區事故件數為下降，其中

南港區減少 106 件(-6.9%)最多，其次為北投區減少 96 件(-2.8%) 

(如圖 5)。 

 
圖 5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行政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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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交通事故天候狀況 

(一) 考量天候狀況可能影響交通事故發生，統計 108 年交通事故發生之

天候狀況，晴天發生 1 萬 6,629 件，較 107 年減少 4,732 件(-22.2%)；

陰天發生 4,011 件，較 107 年減少 781 件(-16.3%)；雨天則發生 4,029

件，較 107 年減少 1,512 件(-27.3%)，詳表 11。 

表 11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天候狀況 

  晴天 陰天 雨天 未登載 總   計 

107 年 21,361 4,792 5,541 6,156 37,850 

108 年 16,629 4,011 4,029 15,934 40,603 

增減數 -4,732 -781 -1,512 9,778 2,753 

增減比例 -22.2% -16.3% -27.3% 158.8% 7.3% 

單位：件數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針對 A3 類事故之發生位置未註記或雙方已達成和解(息事案件)。 

(二) 另 108 年發生事故時為晴天者，占總件數的 41%，顯示半數事故係

於天候良好情況下發生。 

 

圖 6_臺北市 108 年與 107 年事故地點比較─依天候狀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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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交通事故肇事原因 

一般交通事故均涉及雙方當事人(自摔、自撞除外)，並各自負有肇事

原因，其中依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重者列為第一當事人，肇責較輕者

列為第二當事人，而本報告所稱肇事原因，係以第一當事人之肇事原

因做為統計基礎，其考量原因為： 

(1) 第一當事人肇事責任較重，理應視為整起事故之主要肇事原因。 

(2) 部分第二當事人之肇事原因為「尚未發現肇事原因」，即警方無足

夠證據證明第二當事人應負起相當肇事責任。 

若納入第二當事人之肇事原因作為統計，將放大「尚未發現肇事原因」

之比例，有失客觀，故先予敘明。 

(一) 整體事故肇事原因 

108 年整體交通事故之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，分別為「未注意車前狀

況」、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、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

及「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，詳表 12。顯示駕駛人對於路權觀念不清(如

爭先恐後或疏忽車前狀況等)仍為肇事之主要原因。 

(二) A1 類事故肇事原因 

A1 類前 5 大肇因有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、

「駕駛(閃避)失控」、「搶越行人穿越道」及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，

詳表 12。顯示駕駛人除對路權觀念不清、不遵守標誌、標線及號誌

行駛外，仍有未禮讓行人之現象，尤以年長者行人相對弱勢，易造成

死亡事故發生；另行人不遵守標誌、標線或號誌穿越道路，致與其他

車輛發生嚴重碰撞之案例亦不少。 

(三) A2 類事故肇事原因 

A2 類前 5 大肇因有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變換車

道或方向不當」、「（車）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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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表 12。顯示駕駛人常因注意力不集中、於變換車道、車輛右轉彎

時常疏於注意周邊車況，或未禮讓其他車輛及行人等，而導致與另一

方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致人受傷。 

(四) A3 類事故肇事原因 

A3類前5大主要肇因有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、

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，

詳表 12。推測當車流量大時(如上、下尖峰)，因道路容量不足，致車

輛之間彼此無法保持安全間隔而發生碰撞。 

表 12_臺北市 108 年各類交通事故前 10 大肇事原因統計 

排序 整體事故 A1 事故 A2 事故 A3 事故 

1 
未注意車前狀況 

(18%) 

未注意車前狀況 
(24%) 

未注意車前狀況 
(17%) 

未注意車前狀況 
(20%) 

2 
未依規定讓車 

(14%) 

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

(16%) 

未依規定讓車 

(16%)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17%) 

3 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13%) 

駕駛(閃避)失控 
(13%)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(9%) 

未依規定讓車 
(10%) 

4 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8%) 

搶越行人穿越道 
(13%) 

(車)尚未發現肇事因

素 
(9%) 

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
(9%) 

5 
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

(7%)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 (6%) 
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8%) 
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7%) 

6 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(6%) 
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6%) 

左轉彎未依規定 
(8%) 

倒車未依規定 
(7%) 

7 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

(人)安全(5%) 

未依規定讓車 

(5%) 

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

 (5%) 
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

(人)安全(6%) 

8 
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

(5%) 

超速失控 

(4%) 
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

(人)安全(4%) 
尚未發現肇事因素

(5%) 

9 
倒車未依規定 

(3%) 
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 (3%) 

搶越行人穿越道 

(4%) 
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(4%) 

10 
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

(3%) 

未依規定行走行人設

施 

 (3%) 

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

或不當行為 

(3%) 

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

或不當行為(3%)   

累計比例 83% 93% 84% 89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 

1.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包含：駕駛疏忽、駕駛失控、誤踩油門、會車疏忽及閃避疏忽等肇事原因。 

2. 本表將「不明原因肇事」排除。所謂不明原因肇事為跡證不足、肇事逃逸、當事人未到案說明、非道路範

圍及事後決定息事等狀況，其當事人肇因均會註明為不明原因肇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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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機車外送平台交通事故分析 

    隨網際網路及行動電話科技之進步，購物型態逐漸轉變為網路交易

使電子商務平台得以蓬勃，而外送餐飲服務為主要發展趨勢。透過外送平

台提供消費者所購買商品之外送服務，為新經濟型態，而外送平台之興起

造成機車外送員各種危險駕駛行為之現象，本府警察局交通大隊自 108年

10 月起針對外送平台交通事故統計相關資料，據以了解事故數據變化及

分析。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發布「臺北市政府外送平台業者輔導要

點」，積極管理藉由外送平台提供外送服務之食物安全，用以維護外送員

之職業安全及交通安全。另亦已首創全國，著手研擬「臺北市外送平台業

者管理自治條例(草案)」。 

(一) 機車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 

本市 108 年 10月至 12月共發生 333件機車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、365 人受傷，詳表 13。 

表 13_臺北市 108 年臺北市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統計 

 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

10月 97 1 110 

A1 1 1 0 

A2 81 0 110 

A3 15 0 0 

11月 133 0 141 

A1 0 0 0 

A2 111 0 141 

A3 22 0 0 

12月 103 0 114 

A1 0 0 0 

A2 85 0 114 

A3 18 0 0 

總計 333 1 365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2 月 7 日前建檔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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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機車外送員自身發生之交通事故 

本市 108年 10月至 12月機車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233人(1人死亡、

232 人受傷)，其中 30-39 歲青壯年外送員傷亡人數 74 人（約占 31.8%）、

18-25 歲年輕機車外送員傷亡人數 72 人（約占 31.3%）、26-29 歲年

輕機車外送員傷亡人數 46 人（約占 19.7%），30 歲以下之年輕機車

外送員傷亡人數已達 51.1%，詳表 14，顯示針對機車外送平台之安

全管理刻不容緩。 

表 14_臺北市 108 年臺北市機車外送員自身死傷人數統計 

年齡 

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

占比 死亡 

人數 

受傷 

人數 

死亡 

人數 

受傷 

人數 

死亡 

人數 

受傷 

人數 

死亡 

人數 

受傷 

人數 

18-25 1 28 0 26 0 18 1 72 31.3% 

26-29 0 13 0 22 0 11 0 46 19.7% 

30-39 0 20 0 25 0 29 0 74 31.8% 

40-49 0 7 0 13 0 8 0 28 12.0% 

50-59 0 2 0 3 0 6 0 11 4.7% 

60-64 0 1 0 0 0 0 0 1 0.4% 

總計 1 71 0 89 0 72 1 232 100.0% 

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2 月 7 日前建檔資料 

(三) 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肇事原因 

108 年 10 至 12 月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「未

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(車)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、「變換

車道或方向不當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，詳表 15。顯示外送員對於

路權觀念不清(如爭恐後或疏忽車前狀況等)、不遵守標誌、標線及號

誌行駛、於變換車道、車輛右轉彎時常疏於注意周邊車況，而導致易

與另一方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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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5_臺北市 108 年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前 10 大肇事原因統計 

排序 外送員涉入事故 

1 
未依規定讓車 

(20%) 

2 
未注意車前狀況 

(13%) 

3 

(車)尚未發現肇事因

素 
(13%) 

4 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9%) 

5 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9%) 

6 
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

(人)安全 
(6%) 

7 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(5%) 

8 
迴轉未依規定 

(5%) 

9 
違反號誌管制 

(4%) 

10 

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

或不當行為 

(4%) 

累計比例 88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2 月 7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 

1.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包含：駕駛疏忽、駕駛失控、誤踩油門、會車疏忽及閃避疏忽等肇事原因。 

2. 本表將「不明原因肇事」排除。所謂不明原因肇事為跡證不足、肇事逃逸、當事人未到案說明、非道路範

圍及事後決定息事等狀況，其當事人肇因均會註明為不明原因肇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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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108 年交通事故交叉分析 

一、 傷亡車種分析 

(一) 死亡車種分析 

108 年 A1 類事故造成 83 人死亡，其中以機車 44 人(含乘客)為主(占

53%)，行人 27 人居次(占 33%)，自行車、自小客車及其他死亡人數

各為 7 人、2 人及 1 人再次之(如圖 7)。 

 
圖 7_臺北市 108 年死亡車種比例 

另觀察近 3 年同期統計顯示，機車仍為主要死亡車種，另行人死亡

則佔 30%以上，詳表 16。 

表 16_近 3 年臺北市死亡車種暨人數統計 

主要車種(含行人)死亡人數 

年   別 
總  計 

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 人 其他 

106 年 
65 

(100%) 
- 

1 

(1%) 
- 

3 

(5%) 
- 

30 

(46%) 

3 

(5%) 

28 

(43%) 
- 

107 年 
76 

(100%) 
- - - 

6 

(8%) 
- 

36 

(47%) 

4 

(5%) 

28 

(37%) 

2 

(3%) 

108 年 
83 

(100%) 
- - - 

2 

(2%) 

2 

(2%) 

44 

(53%) 

7 

(8%) 

27 

(33%) 

1 

(1%) 

108 年較 107 年

增減人數(%) 

7 

(9%) 
- - - 

-4 

(-67%) 

2 

 

8 

(22%) 

3 

(75%) 

-1 

(-4%) 

-1 

(-0.5%)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1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 

    2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
    3.其他包含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車種分類及           

     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

自小客車，2人，8%

計程車，2人，2%

機車，44人，53%

自行車，7人，8%

行人，27人，33%

其他，1人，1%

自小客車

計程車

機車

自行車

行人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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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受傷車種分析 

108年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計 2萬 9,405人，其中以機車占多數(75.7%)，

行人次之(6.9%)，自行車再次之(3.9%)，如圖 8。 

 
圖 8_臺北市 108 年受傷車種比例 

統計近 3 年事故資料顯示，機車仍為主要受傷車種，自行車及行人

受傷人數均較 107 年增加；若比較 108 年與 107 年各車種受傷人數，

機車增加 943 人(+4.4%)最多，其他人增加 59 人(+1.9%)次之，詳表

17。 

表 17_近 3 年臺北市受傷車種暨人數統計 

主要車種(含行人)受傷人數 

年   別 總   計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 其他人 

106 年 
28,773 

(100%) 

2 

(0.0%) 

4 

(0.0%) 

80 

(0.3%) 

560 

(1.9%) 

162 

(0.6%) 

21,547 

(74.8%) 

1,107 

(3.8%) 

2,093 

(7.3%) 

65 

(0.2%) 

3,153 

(11.0%) 

107 年 
28,304 

(100%) 

8 

(0.0%) 

5 

(0.0%) 

84 

(0.3%) 

423 

(1.5%) 

130 

(0.5%) 

21,329 

(75.3%) 

1,097 

(3.9%) 

2,008 

(7.1%) 

62 

(0.2%) 

3,158 

(11.1%) 

108 年 
29,405 

(100%) 

6 

(0.0%) 

5 

(0.0%) 

82 

(0.3%) 

436 

(1.5%) 

135 

(0.5%) 

22,272 

(75.7%) 

1,152 

(3.9%) 

2,027 

(6.9%) 

73 

(0.2%) 

3,217 

(10.9%) 

108 年較 107 年

增減人數(%) 

1101 

(3.9%) 

-2 

(-25.0%) 

0 

(0.0%) 

-2 

(-2.4%) 

13 

(3.1%) 

5 

(3.8%) 

943 

(4.4%) 

55 

(5.0%) 

19 

(0.9%) 

11 

(17.7%) 

59 

(1.9%)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1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 

    2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
    3.其他車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。 

    4.其他人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 

0.0%
0.0%

0.3%
自小客，1.5%

0.5%

機車，75.7%

自行車，3.9%

行人，6.9%
0.2%

其他人，10.9%
大客車

大貨車

小貨車

自小客車

計程車

機車

自行車

行人

其他車

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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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傷亡車種年齡層分析 

(一) 死亡車種年齡層分布 

108 年機車死亡(含乘客)44 人最多，其中又以 18-25 歲死亡共 15 人

最多、其次為行人死亡 27 人，而行人死亡中又明顯集中於 65 歲以

上年長者行人，計 17 人，詳表 18。 

表 18_臺北市 108 年死亡車種年齡層統計 

年   齡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 總 計 

0-17 歲 - - - - - 3 - 
 

- 3 

18-25 歲 - - - 1 - 15 - 1 - 17 

26-29 歲 - - - 
 

- 4 1 - - 5 

30-39 歲 - - - 1 - 3 1 1 - 6 

40-49 歲 - - - 
 

- 9 2 1  12 

50-59 歲 - - - 
 

- 4 1 4 1 10 

60-64 歲 - - - - - 2 1 3 - 6 

>65 歲 - - - 
 

2 4 1 17 - 24 

總   計 0 0 0 2 2 44 7 27 1 83 

   單位：人數 

 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   註：其他包含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車種分類及義交或施    

       工人員等。 

(二) 受傷車種年齡層分布 

1. 受傷車種以機車為主，其中機車受傷年齡層以 18-25 歲之 7,537 人

為主(33.8%)，其次為 30-39 歲之 4,380 人(19.7%)；第二多受傷車

種為行人，其年齡層集中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之 721 人(35.6%)，其

次為 50-59 歲之 289 人(14.3%)；自行車位居第三，其年齡層集中

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之 337 人(29.3%)，其次為 50-59 歲之 210 人

(18.2%)，詳表 19。 

2. 由前述分析顯示，各車種之受傷人數集中於不同年齡層，除代表各

車種之使用族群確有不同外(例如機車以年輕人居多、自行車及步

行以年長者居多)，另也可作為宣導及執法對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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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9_臺北市 108 年受傷車種年齡層統計 

年   齡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自小客車 計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總 計 

0-17 歲 - - - - - 179 100 145 1 548 973 

18-25 歲 - - 12 63 - 7,537 85 149 8 1,034 8,888 

26-29 歲 - - 4 42 1 2,651 47 114 9 300 3,168 

30-39 歲 1 1 18 87 12 4,380 112 217 19 394 5,241 

40-49 歲 4 3 19 116 30 2,814 138 206 13 259 3,602 

50-59 歲 1 - 17 69 50 2,384 210 289 8 264 3,292 

60-64 歲 - - - 30 23 1,026 123 186 4 118 1,510 

>65 歲 - 1 12 29 19 1,301 337 721 11 300 2,731 

總   計 6 5 82 436 135 22,272 1,152 2,027 73 3,217 29,405 

單位：人數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1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 

    2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
    3.其他車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租賃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。 

    4.其他人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

    5.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遺漏事故相關人員或雙方已達成和解(息事案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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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傷亡車種性別分析 

(一) 死亡車種性別分析 

108 年交通事故死亡以男性 52 人居多，尤以機車騎士為主(65%)，行

人次之(17%)，自行車再次之(8%)；女性死亡計 31 人，並以行人居多

(58%)，機車次之(23%) (如圖 9)。 

 
圖 9_臺北市 108 年死亡車種性別分布 

(二) 受傷車種性別分析 

108 年交通事故受傷以男性 1 萬 7,600 人居多，其中機車騎士比例最

高(85%)，行人次之(4%)；女性則為 1 萬 1,805 人，同樣以機車騎士

為主(62%)，其他人(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)次之(21%)(如圖

10)。 

4%23%
10%

58%

10%
4%65%

8%

17%
4%

女性，31人，37%

男性，52人，63%

汽車

機車

自行車

行人

乘客

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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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_臺北市 108 年受傷車種性別比例 

  

1%

62%

5%

11%
0%

21%

3%

85%

3%
4%

0%

4% 女性，11,805 人，40%

男性，17,600 人，60%

汽車

機車

自行車

行人

其他車

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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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肇事車種及各車種肇因分析 

(一) 肇事車種分析 

為了解事故之雙方當事人車種，以第一當事人車種及第二當事人車

種進行交叉分析，詳表 20。其中第一當事人為「警方初判肇事責任

較重者」，第二當事人為「警方初判肇事責任較輕者」，予以敘明。 

1. 第一當事人為小客車之件數計 2萬 1,093件，占整體件數的46.9%，

其中小客車與機車碰撞8,958件最多，與小客車碰撞8,836件次之。 

2. 第一當事人為機車者計 1 萬 2,942 件，占整體件數的 30.5%，其中

機車與機車碰撞 6,451 件最多。 

3. 機車與小客車碰撞之事故(1 萬 3,245 件)中，小客車為第一當事人

(8,958 件)的比例較高，約占 67.6%，主要係因警方在判斷第一或

第二當事人時，除考慮雙方車種之肇責輕重外，對於無法判斷者，

會斟酌事故當事人的傷亡情形予以研判。 

4. 第一當事人為自行車或行人者甚少，推測原因係此二車種相對弱

勢，於事故中多為傷亡車種，且較不會發生足以引發事故之違規行

為。 

5. 綜上，小客車與機車仍為主要肇事車種，因此應持續加強此二類車

種之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導，至於自行車及行人等弱勢用路人亦為

宣導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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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0_臺北市 108 年肇事車種交叉分析 

第二 
第一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小客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其他車 其他人 其他 未登載 總 計 比 例 

大客車 52 9 51 597 182 17 31 3 159 19 13 1,133 2.8% 

大貨車 20 3 19 250 106 5 9 3 12 10 36 473 1.1% 

小貨車 88 19 208 1,285 1,092 52 138 13 35 42 77 3,049 7.3% 

小客車 512 139 851 8,836 8,958 370 851 59 86 290 142 21,093 46.9% 

機車 124 26 372 4,287 6,451 292 633 29 56 129 544 12,942 30.5% 

自行車 5 2 12 149 301 48 60 1 1 5 14 597 1.4% 

行人 8 - 5 48 238 7 4 2 - 1 1 313 0.8% 

其他車 5 1 5 84 54 5 2 0 3 4 4 167 5.1% 

其他人 3 - 2 30 28 1 - 0 - - 1 64 0.2% 

未登載 17 - 15 282 369 24 26 2 1 29 9 772 1.9% 

總  計 833 198 1,539 15,849 17,778 820 1,753 111 352 528 841 40,603 100.0% 

單位：件數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1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；2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
   3.其他車包含軍車、警車、救護車、三輪車、拖車及拼裝車等未歸入前項分類者。 

   4.其他人包含乘客、義交或施工人員等。 

   5.未登載係現場處理員警遺漏事故相關人員或雙方已達成和解(息事案件)。 

   6.其他包含自撞、自摔或未查獲另一方當事人。 

(二) 各車種肇事原因分析 

為進一步瞭解各車種肇事原因，以利相關宣導與執法作為，因此針對

108 年各車種(第一當事人)分析其肇事原因，並列舉前 5 大的肇事原

因(「不明原因肇事」與「尚未發現肇事原因」不予納入統計)，詳如

表 21： 

1. 在整體事故肇因分析中，已發現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注意車前狀

況」及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之比例甚高；而在車種肇因分析時，

同樣顯示此三類肇因為各車種之主要肇事原因。 

2. 大型車(大客車及大貨車)肇因以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、「未注意

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」排列前 3 名，顯見大型車因體

積大，死角多，易與其他車種發生擦撞，且大型車(如公車)在進出

站時，易與行駛外側車道車輛碰撞所致。 

3. 小型車(小貨車、小客車)以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肇因位居第 1 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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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未依規定讓車」位居第 3 名，其中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位居

第 2 名，且比例達 15.8%，推測為計程車駕駛常因載客，於變換車

道時與其他車種發生事故，應再加強計程車駕駛教育。 

4. 機車因體積小、機動性高易於車陣中穿梭，時有駕駛失控、閃避疏

忽等情事，均會歸類於「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」；另「左

轉彎未依規定」比例高，顯示機車貪圖方便未於路口兩段式左轉，

致與直行車輛碰撞，顯示應再加強機車駕駛教育。 

5. 自行車屬慢車，因不須考照，使用者多以機車騎乘習慣或行人經驗

使用道路，因此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比例偏高；另「左轉彎未

依規定」比例最高，顯示應再加強自行車騎乘安全宣導與教育。 

6. 行人肇因以「未依規定穿越道路」比例達 52.1%，如未走行人穿越

道線、天橋或地下道；另「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」、「穿越道路未

注意左右來車」亦占居為 2、3 名，則可能是行人貪圖方便而闖紅

燈穿越道路，以及疏忽道路來往車輛所致，亦應加強行人穿越道路

時，應遵守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設施觀念。 

表 21_臺北市 108 年各車種主要肇事原因 

排序 大客車 大貨車 小貨車 小客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

1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 

(18.8%) 

未注意車前狀

況(26.2%) 

未注意車前狀

況(18.4%) 

未注意車前狀

況(16.1%) 

未注意車前狀

況(27.5%) 

左轉彎未依規

定(18.2%) 

未依規定穿越

道路(52.1%) 

2 
未注意車前狀

況 (17.7%) 

未保持行車安

全間隔(14.2%)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 

(11.9%)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(15.8%) 

未依規定讓車

(18.4%) 

違反號誌管制

或指揮

(14.2%) 

未依號誌指示

穿越道路

(30.8%) 

3 
未保持行車安

全間隔

(15.9%)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 

(13.1%) 

未依規定讓車

(11.7%) 

未依規定讓車

(14.1%)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

(10.8%) 

未注意車前狀

況(13.8%) 

穿越道路未注

意左右來車 

(10.4%) 

4 
右轉彎未依規

定(10.8%) 

右轉彎未依規

定(10.8%) 

倒車未依規定

(11.1%) 

右轉彎未依規

定(11.3%) 

左轉彎未依規

定(8.8%) 

未依規定讓車

(10.1%) 

其他引起事故

疏失或行為

(5.7%) 

5 
起步未注意其

他車(人)安全

(10.2%) 

倒車未依規定

(5.4%) 

右轉彎未依規

定(9.8%) 

起步未注意其

他車(人)安全

(6.5%) 

其他引起事故

之違規或不當 

行為(6.1%) 

變換車道或方

向不當(9.0%) 

在道路上嬉戲

或奔走不定

(0.9%)  

   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     註：1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 

         2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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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肇事原因分析 

為進一步瞭解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肇事原因，以利相關宣導與執法

作為，因此針對 108 年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分析其肇事原

因，並列舉前 5 大的肇事原因(「不明原因肇事」與「尚未發現肇事

原因」不予納入統計)，詳如表 22： 

1. 108 年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，分別為「未注

意車前狀況」、「超速失控」、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其他引起事故之

違規或不當行為」、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，詳表 22。 

2. 由表 21 及表 22 可發現，18-25 歲機車駕駛人肇事原因與整體機

車肇事原因最大差異為「超速失控」，推測原因為絶大部分的年輕

族群剛取得駕照，且自信於自己駕駛技術良好，因此常有超速、

緊急煞車等較危險之駕駛行為。另外，年輕族群的騎士，也因年

少氣盛、血氣方剛較容易衝動；例如，在車流量多的道路上，常

有年輕機車駕駛人未能冷靜地確認交通狀況，經常在等待號誌時

就催促前面車輛開動，甚至於在號誌燈尚未變換前就匆忙穿越馬

路，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就有闖紅燈或是超車、爭道等違反交通規

定的行為發生。 

3. 因 18-25 歲多為大專院校學生，由前述分析可知此年齡層機車駕

駛人對路權觀念、安全駕駛觀念及速度管理認知不足，仍應再加

強機車駕駛安全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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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2_臺北市 108 年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肇事原因分析 

排序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傷亡族群 

1 
未注意車前狀況 

(29.0%) 

2 
超速失控 

(16.9%) 

3 
未依規定讓車 

(8.7%) 

4 
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

(7.2%) 

5 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7.0%) 

  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(四)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傷亡車種肇事原因分析 

為進一步瞭解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車種個別肇事原因，以利相關宣導

與執法作為，因此針對 108 年各傷亡車種分析其肇事原因，並列舉前

5 大肇事原因(「不明原因肇事」與「尚未發現肇事原因」不予納入統

計)，詳如表 23： 

1. 小型車(小貨車、自小客車、計程車、租賃車)及機車以「未注意車

前狀況」及「未依規定讓車」肇因分居前 2 名，顯示 65 歲以上年

長者因所需反應時間較長，常因注意力不集中或未保持適當安全

車距導致事故，應再加強宣導相關駕駛教育。 

2. 自行車屬慢車，因不須考照，使用者多以機車騎乘習慣或行人經

驗使用道路，因此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比例最高；另「橫越

道路不慎」及「左轉彎未依規定」有比例偏高情形，顯示應再加

強自行車騎乘規則及安全宣導與教育。 

3. 行人主要係「未依規定穿越道路」及「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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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行為比例最高(合計 82.0%)，推測因年長者行動較為緩慢，常

於路段或路口違規穿越道路時，造成其他用路人反應不及而發生

碰撞，應加強宣導年長者行人「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」、「行人綠

燈秒數不足勿強行穿越道路」及「無號誌化路口或路段中，應注

意來往車輛再行穿越道路」等觀念。 

表 23_臺北市 108 年 65 歲以上年長者各傷亡車種個別肇事原因分析 

排序 小型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

1 
未依規定讓車 

(16.2%) 

未依規定讓車 

(20.6%) 

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

(17.4%) 

未依規定穿越道路

(51.3%) 

2 
未注意車前狀況 

(14.3%) 

未注意車前狀況

(16.9%) 

橫越道路不慎 

(14.2%) 

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

路(30.7%) 

3 
右轉彎未依規定 

(11.5%)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

(11.1%) 
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(13.8%) 

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

或行為(10.4%) 

4 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10.3%) 

左轉彎未依規定

(10.4%) 

未依規定讓車 

(12.8%) 

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

來車(6.0%) 

5 
左轉彎未依規定 

(7.4%) 

起步未注意其他車

(人)安全(6.7%) 

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

(10.1%) 

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

不定(1.6%)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9 年 1 月 9 日前建檔資料。 

註：1.小型車包含小貨車、自小客車、計程車、租賃車。 

    2.機車包含大型重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 

    3.自行車包含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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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總結 

一、 108 年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人數計 130 人，以 65 歲年長者 51 人為最多

(39.2%)，整體分析當年度 30 日死亡人數下降幅度較大且死亡人數呈

現歷年下降趨勢。而車種與年齡交叉比較，65 歲以上年長者行人(29

人，22.3%)與 18-25 歲機車騎士(16 人，12.3%)為臺北市 30 日死亡中

人數較多之族群。另主要肇事原因為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不明原因

肇事」及「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」，顯示車輛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情

形需加強改善，應加強宣導正確駕駛行為及安全觀念。 

二、 108 年事故件數較 107 年大幅增加 2,753 件(+7.3%)，其中 A1 類事故

件數較 107 年增加 11 件(+15.3%)，死亡人數 83 人較 107 年增加 7 人

(+9.2%)，為近年高峰；受傷人數較 107 年增加 1,101 人(+3.9%)。 

三、 108 年共發生 90 件酒駕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 68 人受傷，較 107 年增

加 13 件(+17%)，受傷人數增加 4 人(+6%)，酒駕肇事件數於 108 年有

增加之情形，需配合「酒駕零容忍」政策，加強酒駕執法勤務。 

四、 本市 108 年交通事故主要發生於上、下午尖峰(08 時-10 時；16 時-20

時)，其中 A1 類事故時間多發生於上午(06 時-08 時)及下午時段(18 時

-20 時)。整體而言，事故發生時段與 107 年無明顯差異。 

五、 依行政區分析交通事故分布，在中山區發生最多，中正區次之；與 107

年比較，以大同區增加 533 件(+25.2%)最多，其次為大安區的 467 件



28 

 

(+12.9%)，未來仍需持續加強交通事故防制工作。 

六、 整體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，分別為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依規定

讓車」、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，顯示駕駛人對

於路權觀念不清、爭先恐後及疏忽車前狀況等仍為造成事故之主因。 

七、 108 年 10 月至 12 月機車外送平台外送員涉入之交通事故共發生 333

件，造成 1 人死亡、365 人受傷；外送員自身傷亡人數 233 人(1 人死

亡、232 人受傷)，其中 30 歲以下之年輕機車外送員死傷人數已達

51.1%，顯示針對機車外送平台之安全管理刻不容緩。 

八、 108 年 10 至 12 月機車外送員涉入交通事故之前 5 大肇因分別為「未

依規定讓車」、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(車)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、「變換

車道或方向不當」及「右轉彎未依規定」，顯示外送員對於路權觀念不

清、不遵守標誌、標線及號誌行駛、於變換車道、車輛右轉彎時常疏

於注意周邊車況等為造成事故之主因。 

九、 108 年交通事故死亡車種，以機車(44 人、53%)及行人(27 人、33%)為

大宗；另依近年資料顯示，機車為主要死亡車種，行人次之。由 A1 事

故肇因分析顯示，駕駛人仍有未禮讓行人之現象(搶越行人穿越道

13%)，尤以年長者行人相對弱勢，易造成死亡事故；另當行人不遵守

標誌、標線或號誌穿越道路，致與其他車輛碰撞之情形亦不少。 

十、 交通事故受傷車種，仍以機車為主(75.7%)，行人次之(6.9%)，再其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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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自行車(3.9%)；另依近年資料顯示，108 年機車駕駛人受傷人數較

107 年增加 943 人(+4.4%)，自行車及行人受傷人數亦較去(107)年增

加；進一步分析 A2 事故肇因顯示，駕駛人常因注意力不集中、於變

換車道或車輛轉彎時常疏於注意周邊車況，或未禮讓行人等，而導致

與另一方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致人受傷。至 A3 類事故肇因部分，

推測當車流量大時(如上、下尖峰)，因道路容量不足，致車輛之間彼

此無法保持安全間隔，於變換車道時發生碰撞；另於路邊停車、上下

貨倒車疏於注意後方車輛時，易發生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。 

十一、 由年齡層面分析交通事故，機車傷亡以 18-25 歲為主(34%)，其次為

30-39 歲(20%)；行人傷亡則集中在 65 歲以上年長者(36%)；自行車

亦為 65 歲以上年長者居多(29%)。顯示各車種使用族群不同(例如

機車以年輕人為主、自行車及步行則以年長者居多)，可作為宣導及

執法對象參考。 

十二、 由性別分析交通事故，男性傷亡人數均較女性為多(比例約 6:4)，並

以機車為主要傷亡車種；女性死亡多為行人，受傷則為機車。 

十三、 由肇事責任分析交通事故，第一當事人多為小客車(46.9%)，多數為

小客車與機車之事故(42%)；另第一當事人為機車者占 30.5%，位居

第二；第一當事人為自行車或行人者甚少，推測原因係此二車種相

對弱勢，且較不會發生足以引發事故之違規行為。第一當事人小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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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與機車仍為主要肇事車種，因此應持續加強此二類車種之交通安

全教育及宣導，至於自行車及行人等弱勢用路人亦為宣導重點。 

十四、 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及「未依規定讓車」仍為整體事故主要肇因，

顯示市區道路街廓短、路口多，轉彎車若無路權觀念未禮讓直行車

先行易衍生事故；另本市道路空間小、車流量高，車道佈設多為混

合車流模式，公車、計程車臨停上下客，貨車裝卸貨，以及機車鑽

車道縫隙等現象，使駕駛人稍有疏忽，即可能發生交通事故。 

十五、 分析各車種肇事原因及可能對策，大客(貨)車應加強車輛體型認知，

注意內輪差行駛軌跡，以確保行車安全間隔，並於臨停、起步、轉

彎、上下客(貨)及倒車時更加謹慎；小貨車除上下貨倒車需注意外，

當變換車道靠邊停駐或駛離時，應做到回頭確認(shoulder check)動

作，可減少視野盲點；小客車於路口轉彎時，除禮讓直行車先行外，

更應留意起步時注意其他車(人)之安全。 

十六、 機車因體積小、機動性高易於車陣中穿梭，常圖一時方便而未兩段

式左轉，應加強宣導建立正確行車秩序與安全轉向觀念；自行車因

不須考照，使用者多以機車或行人經驗騎乘，可透過學校、自行車

社團等加強安全教育；行人則常貪圖便利而違規穿越道路，須持續

宣導及適度執法取締方能導正觀念。 

十七、 18-25 歲機車駕駛人前 5 大主要肇事原因，分別為「未注意車前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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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」、「超速失控」、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「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」

及「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」；因 18-25 歲多為大專院校學生，由前述

分析可知此年齡層機車駕駛人對路權觀念、安全駕駛觀念及速度管

理認知不足，仍應再加強機車駕駛安全教育。 

十八、 年長者行人肇事原因主要係「未依規定穿越道路」及「未依號誌指

示穿越道路」違規行為比例最高(合計 82.0%)，推測因年長者行動

較為緩慢，常於路段或路口違規穿越道路時，造成其他用路人反應

不及而發生碰撞，應加強宣導年長者行人「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」、

「行人綠燈秒數不足勿強行穿越道路」及「無號誌化路口或路段中，

應注意來往車輛再行穿越道路」等觀念。 


